《山东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近日，省科技厅修订了《山东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备案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起草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》《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条例》及《关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》等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，推动山东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，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与科技成果转化落地，省科技厅系统梳理我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发展现状与短板，借鉴国内先进地区管理经验，广泛征求省直有关部门、高校、科研院所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等多方意见，在此基础上修订形成本《管理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五章18条。

第一章总则。明确制定的政策依据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定义与重要地位，鼓励省外优质机构在鲁设立分支机构，界定省科技厅、省直有关部门及各市科技局的备案管理与业务指导职责。

第二章主要功能。明确成果搜集加工、中介服务、技术熟化、成果评价、技术推广等9项核心服务功能，鼓励机构专业化、国际化发展，支持独立法人类机构建立市场化服务机制。

第三章备案条件及程序。明确省级服务机构实行年度备案制，区分独立法人机构与高校院所内设机构的备案条件，规范发布通知、市级审核推荐、省级复核公示备案的全流程。

第四章绩效评价及管理。明确年度绩效评价与动态管理机制，划分评价等次并明确优秀、良好机构奖补标准，规定不合格机构取消资格及限制重新申请期限，明确评价内容、补助经费使用方向，界定科研失信认定与备案撤销情形，规范重大事项变更流程，支持各市参照制定本地管理办法。

第五章附则。明确办法解释权、施行日期及有效期。

